疏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不合格
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
（2025年第10期）

根据喀什地区和疏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涉及我辖区9家食品生产经营主体，9个批次的食品不合格。现将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通告如下：
一、疏勒县聪利食品加工部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9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收到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8月6日对疏勒县聪利食品加工部（以下简称当事人）生产的凉皮进行抽检后出具的编号为：NO:SP202519722的检验报告，报告显示，经抽样检验，当事人生产销售的凉皮柠檬黄项目不符合GB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风险控制情况。当事人于2025年4月开始生产凉皮以来，从喀什市第二人民医院对面菜市场里面的食品添加剂店共购买了3瓶天福源牌复配食品添加剂柠檬色，规格为500克/瓶，没有购买的凭证。当事人从2025年4月开始生产凉皮以来就在凉皮中添加使用复配食品添加剂柠檬色，每25公斤面粉中添加复配食品添加剂柠檬色10克。截至案发当事人生产销售凉皮累计违法所得为2000.00元。执法人员立案检查当天，当事人处于停产状态，当事人加工部内未发现凉皮存货，仅检查发现天源福牌复配食品添加剂柠檬色四分之一瓶（规格：500g/瓶）被执法人员依法扣押。仅调查了解，当事人生产的凉皮主要销往塔孜洪乡及疏勒县县城。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构成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的违法经营行为。
鉴于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其错误行为，表示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在案发调查中也能积极配合调查工作，也及时向办案人员提供相关证据、上交物证，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不属于明知情形，其违法行为未造成社会危害，本着查处与引导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从当事人家庭情况和扶持发展的角度考虑，建议对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根据以上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2000.00元（贰仟元整）；
2. 四分之一瓶的天源福牌复配食品添加剂柠檬色（规格500g/瓶）予以没收；
[bookmark: _GoBack]3.罚款2000.00元（贰仟元整）。
（三）消费提示。选购凉皮时请选择证照齐全商家，避开异味、发粘或颜色异常的凉皮。购买后需冷藏且不隔夜，最好现买现吃。若食用后出现呕吐、腹泻，立即就医并保留样本。  
二、疏勒县艾科热木艾力日用百货店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9月12日，我局收到新疆华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疏勒县艾科热木艾力日用百货店（以下简称当事人）2025年8月15日销售的香蕉抽检后出具的编号为：NO:2025-HBJC-BG-7263G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显示，当事人2025年8月15日销售的香蕉经抽样检验，吡虫啉，噻虫胺，噻虫嗪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风险控制情况。当事人2025年8月15日销售被抽检的香蕉，是其当天从喀什市库克兰批发市场购进的，当天进货时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当事人当天共购进了1件（11公斤/件）的香蕉，这批香蕉在2025年9月15日执法人员检查时已销售完毕。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构成了销售不合格香蕉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其错误行为，表示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在案件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及时向我们提供相关证据。由于当事人购进商品，并无主观上的故意违法，因市场机制不完善，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号）第十四条第二、第三项规定，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77.00元（柒拾柒元整）；
2、处以1000.00元罚款（壹仟元整）。
（三）消费提示。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蔬菜、水果时应从有合法资质、信誉良好的正规店购买，购买时可以向商家索要查看索票索证，购买时要注意观察蔬菜、水果有没有黑斑和异味、有没有掉色等。
三、疏勒县疏丽园果蔬直供店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9月12日，我局收到新疆华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疏勒县疏丽园果蔬直供店（以下简称当事人）2025年8月16日销售的香蕉抽检后出具的编号为：NO:2025-HBJC-BG-7275G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显示，当事人2025年8月16日销售的香蕉经抽样检验，吡虫啉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风险控制情况。当事人2025年8月16日销售被抽检的香蕉，是其2025年8月15日从喀什市库克兰批发市场购进的，当天进货时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当事人当天共购进了1件（11公斤/件）的香蕉，这批香蕉在2025年9月16日执法人员检查时已销售完毕。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构成销售不合格香蕉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其错误行为，表示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在案件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及时向我们提供相关证据。由于当事人购进商品，并无主观上的故意违法，因市场机制不完善，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号）第十四条第二、第三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如下：1、没收违法所得：66.00元（陆拾陆元整）；
2、处以1000.00元罚款（壹仟元整）。
（三）消费提示。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蔬菜、水果时应从有合法资质、信誉良好的正规店购买，购买时可以向商家索要查看索票索证，购买时要注意观察蔬菜、水果有没有黑斑和异味、有没有掉色等。
四、疏勒县帅大哥蔬菜副食品店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9月12日，我局收到新疆华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疏勒县帅大哥蔬菜副食品店（以下简称当事人）2025年8月13日销售的生姜抽检后出具的编号为：NO:2025-HBJC-BG-7153G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显示，当事人2025年8月13日销售的生姜经抽样检验，噻虫胺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风险控制情况。当事人2025年8月13日销售被抽检的生姜，是其当天从喀什市库克兰批发市场伊力亚斯蔬菜批发店购进的，当天进货时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当事人当天共购进了1件（6公斤/件）的生姜，这批生姜在2025年9月15日执法人员检查时已销售完毕。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构成销售不合格生姜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其错误行为，表示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在案件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及时向我们提供相关证据。由于当事人购进商品，并无主观上的故意违法，因市场机制不完善，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号）第十四条第二、第三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90.00元（玖拾元整）；
2、处以1000.00元罚款（壹仟元整）。
（三）消费提示。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蔬菜、水果时应从有合法资质、信誉良好的正规店购买，购买时可以向商家索要查看索票索证，购买时要注意观察蔬菜、水果有没有黑斑和异味、有没有掉色等。
五、疏勒县天天陪伴蔬菜店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9月12日，我局收到新疆华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疏勒县天天陪伴蔬菜店2025年8月14日销售的豇豆抽检后出具的编号为：NO:2025-HBJC-BG-7215G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显示，当事人2025年8月14日销售的豇豆经抽样检验，噻虫胺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风险控制情况。当事人2025年8月14日销售被抽检的豇豆，是其当天从疏勒县一处流动摊贩处购进的，当天进货时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当事人当天共购进了7公斤的豇豆，这批豇豆在2025年9月17日执法人员检查时已销售完毕。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构成销售不合格豇豆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其错误行为，表示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在案件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及时向我们提供相关证据。由于当事人购进商品，并无主观上的故意违法，因市场机制不完善，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号）第十四条第二、第三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35.00元（叁拾伍元整）；
2、处以1000.00元罚款（壹仟元整）。
（三）消费提示。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蔬菜、水果时应从有合法资质、信誉良好的正规店购买，购买时可以向商家索要查看索票索证，购买时要注意观察蔬菜、水果有没有黑斑和异味、有没有掉色等。
六、疏勒县小顾粮油蔬菜店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9月12日，我局收到新疆华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疏勒县小顾粮油蔬菜店（以下简称当事人）2025年8月15日销售的辣椒抽检后出具的编号为：NO:2025-HBJC-BG-7248G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显示，当事人2025年8月15日销售的辣椒经抽样检验，噻虫胺，噻虫嗪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风险控制情况。当事人2025年8月15日销售被抽检的辣椒，是其2025年8月15日从喀什市农博城一家商户店购进的，当天进货时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当事人当天共购进了1件（8公斤/件）的辣椒，这批辣椒在2025年9月16日执法人员检查时已销售完毕。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构成销售不合格辣椒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其错误行为，表示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在案件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及时向我们提供相关证据。由于当事人购进商品，并无主观上的故意违法，因市场机制不完善，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号）第十四条第二、第三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56.00元（伍拾陆元整）；
2、处以1000.00元罚款（壹仟元整）。
（三）消费提示。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蔬菜、水果时应从有合法资质、信誉良好的正规店购买，购买时可以向商家索要查看索票索证，购买时要注意观察蔬菜、水果有没有黑斑和异味、有没有掉色等。
七、疏勒县鑫大众水果店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9月12日，我局收到新疆华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疏勒县鑫大众水果店（以下简称当事人）2025年8月13日销售的香蕉抽检后出具的编号为：NO:2025-HBJC-BG-7149G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显示，当事人2025年8月13日销售的香蕉经抽样检验，噻虫胺、噻虫嗪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风险控制情况。当事人疏勒县鑫大众水果店2025年8月13日销售被抽检的香蕉，是其当天从从喀什市库克兰批发市场喀什市刘绍祥鲜果店购进的，当天进货时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当事人当天共购进了6件（11公斤/件）的香蕉，这批香蕉在2025年9月15日执法人员检查时已销售完毕。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构成销售不合格香蕉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其错误行为，表示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在案件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及时向我们提供相关证据。由于当事人购进商品，并无主观上的故意违法，因市场机制不完善，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号）第十四条第二、第三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396.00元（叁佰玖拾陆元整）；
2、处以1000.00元罚款（壹仟元整）。
（三）消费提示。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蔬菜、水果时应从有合法资质、信誉良好的正规店购买，购买时可以向商家索要查看索票索证，购买时要注意观察蔬菜、水果有没有黑斑和异味、有没有掉色等。
八、疏勒县行行蔬菜店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9月12日，我局收到新疆华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疏勒县行行蔬菜店2025年8月14日销售的生姜抽检后出具的编号为：NO:2025-HBJC-BG-7212G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显示，当事人2025年8月14日销售的生姜经抽样检验，噻虫胺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风险控制情况。当事人2025年8月14日销售被抽检的生姜，是其当天从喀什市农博城一家商户店里购进的，当天进货时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当事人当天共购进了1件（7公斤/件）的生姜，这批生姜在2025年9月17日执法人员检查时已销售完毕。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构成销售不合格生姜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其错误行为，表示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在案件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及时向我们提供相关证据。由于当事人购进商品，并无主观上的故意违法，因市场机制不完善，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号）第十四条第二、第三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91.00元（玖拾壹元整）；
2、处以1000.00元罚款（壹仟元整）。
（三）消费提示。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蔬菜、水果时应从有合法资质、信誉良好的正规店购买，购买时可以向商家索要查看索票索证，购买时要注意观察蔬菜、水果有没有黑斑和异味、有没有掉色等。
九、疏勒县夜遇烧烤店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9月17日，我局收到我局委托新疆华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疏勒县夜遇烧烤店（以下简称当事人）2025年8月17日煎炸过程用油抽检后出具的编号为：NO:2025-HBJC-BG-7340G煎炸过程用油的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显示，当事人2025年8月17日煎炸过程用油极性组分项目不符合GB2716-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油》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风险控制情况。当事人2025年8月17日被抽检的煎炸过程用油，是新疆疆南煜城粮油有限公司生产的17L/桶的棉籽油。当天进货时未向供货商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购买票据凭证及相关检验报告，2025年8月17日被抽检的煎炸过程用油当事人用了一周，合计用了3公斤油，用于烧烤类蔬菜、火腿肠、馕等，无相关销售票证，2025年8月17日被抽检的煎炸过程用油当天抽检后当事人将剩余的倒下水道了。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煎炸过程用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其错误行为，表示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在案件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及时向我们提供相关证据。由于当事人并无主观上的错误；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号）第十四条第二、第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724.35元（柒佰贰拾肆元叁角伍分）；
2、处以1000.00元罚款（壹仟元整）。
（三）消费提示。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油炸散装食品时，应选择证照齐全商家，查看保质期与储存条件；观察色泽气味，避免购买发黑、酸臭食品，确保食用安全。
十、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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